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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丨新《海商法》下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的变化与防损建议 

作者：黄谨 

 

摘要： 

2026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对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

任进行了调整。本次修订在承运人适航义务、管货义务、不进行不合理绕航、货物迟延交付、

法定免责事由、货物实际价值认定以及信赖提单记载的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等方面，调整了

承运人的责任。本文旨在剖析新《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承运人责任的变

化，并为会员提供一些潜在风险的防损建议。 

一、 新《海商法》下承运人责任的变化 

1. 适航义务涉及承运人提供的载货集装箱 

新《海商法》第 48 条第 1款在规定承运人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适货的义务时，删除

了 1993年《海商法》对“冷藏舱、冷气舱”的列举，并明确将“承运人提供的载货集装箱”

纳入适货范畴。该修订吸收了 2021 年《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

第 53 条的精神，将承运人提供的载货集装箱视为货舱的物理延伸。如果货损系由承运人提

供的空箱存在潜在破损、异味或结构性缺陷等原因引起，承运人可能会面临违反适航、适货

义务的违约索赔。 

2. 国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适航义务包括“航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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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商法》第 48条第 2款规定国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适航义务延伸至“航程中”。

这意味着在适航义务上，国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不同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国内海

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适航义务是持续性的，即使航行途中船舶或货舱突发故障导致船舶不再

适航，承运人也应谨慎处理以使船舶恢复适航、适货状态，否则将承担由此发生的违约责任。 

3. 管货义务向“接收”与“交付”两端延伸 

1993 年《海商法》下承运人的管货义务主要参照了《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3 条，彼时

海上货物运输以“船边交货”为主，故原条文将承运人的管货义务限定为从装载到卸货，带

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鉴于现代集装箱运输与多式联运的普及，承运人掌管货物的实际空间已

由船边延伸至装卸港码头堆场或仓库。为顺应上述变化，新《海商法》第 49 条借鉴了《鹿

特丹规则》第 13 条的规定，在原有的“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七

项义务的首尾，增加“接收”与“交付”两个环节。至此，承运人的管货义务向前后两端延

伸至接收与交付，承运人的举证期间也随之延伸。 

4. 不进行不合理绕航水域范围扩展至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 

新《海商法》第 50 条在承运人不得使船舶进行不合理绕航的规范中，明确将地理范围

扩展至“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鉴于新《海商法》第 2条明确规定本章适用于海江、江海

之间的直达运输，船舶在实际航行中发生绕航的地点完全可能是“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

该修订与第 2条的适用范围形成了体系协调与逻辑呼应。 

5. 国内海上货物运输的迟延交付引入“合理期限内交付”认定标准 

新《海商法》第 51 条区别了国际与国内海上货物运输迟延交付的认定标准。国际海上

货物运输中，新《海商法》延续了 1993 年《海商法》的倾向，坚持迟延交付以“明确约定

的期限”为前提。只有承托双方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相关运输单证中对具体交货时间做出

明确约定，承运人才可能构成迟延交付。 

然而，国内海上货物运输中，新《海商法》与《民法典》第 811条运输合同一般规则相

衔接，补充引入了“合理期限内交付”的认定标准。这意味着，在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

即使承托双方没有就交付期限达成特别约定，如果承运人不能在一个综合考量航线习惯、天

气海况及港口拥堵等客观因素的合理期间内完成货物交付，则同样会构成迟延交付违约，并

对由此引发的其他经济损失在法定或约定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6. 法定免责事由适用范围的增加与类型的限缩 

新《海商法》第 52 条第 1款将承运人的法定免责事由的适用范围，从传统的货物灭失

或损坏扩张至迟延交付。此前，虽然原条文没有明文涵盖迟延交付，但基于“举重以明轻”

的法理，司法实践对此也持认可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该款第 2项对火灾免责的地理空间进行了严格限缩。由于岸上火灾脱离

了海上特殊风险，且与普通火灾并无二致，新《海商法》明确将火灾限定为“船上火灾”，

排除了岸上火灾。因此，若火灾发生在承运人掌管货物期间的装卸港码头堆场或内陆仓库，

承运人将丧失援引该项法定免责的抗辩权。 

此外，新《海商法》第 52条第 1 款还在多处细节上进行了调整：第 4项紧跟国际安全

形势，在战争与武装冲突之外增列了海盗和恐怖活动；第 5项明确“司法扣押”必须是非因

船方（承运人、实际承运人及其受雇人、代理人）所致；第 7项将救助免责扩展至“与海相

通的可航水域”；第 8 项在托运人、货物所有人之外，将同属货方的收货人及其受雇人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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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事由的行为主体；第 11 项对标《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4 条，将潜在缺陷的认定由主观

层面的“未发现”调整为客观层面的“不能发现”；第 12 项则将同属船方阵营的“实际承

运人”增补入内。 

需注意的是，国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不享有第 1款第 1项的“航海过失免责”与第 2

项的“船上火灾过失免责”两项权利。 

7. 货物实际价值优先以交货地交货时的市场价格为准 

1993年《海商法》下货物实际价值的计算标准为“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即

装船时 CIF价），这一标准将市价波动衍生的期待利益损失排除于索赔范围。为更好贯彻完

全赔偿原则，新《海商法》第 56 条第 2款深度借鉴了《民法典》第 584 条的内核，规定货

物实际价值优先按照“在交货地交付时的市场价格”计算；仅在客观上无法查明交货地交货

时市场价格时，才退而适用装船时 CIF价。这一修订将货方因货物灭失或损坏而丧失的预期

可得利益纳入了承运人的法定赔偿范围，使得承运人不得不面对交货地货物市场价格波动的

风险。 

8. 强化保护信赖提单记载的善意第三人 

新《海商法》重视对信赖提单记载的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更好维护了提单的流通性。新

《海商法》第 54 条针对舱面货运输确立了严格的披露要求：承运人与托运人达成协议在舱

面上载运货物的，应在提单中载明；未载明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舱面货不同于舱内货，

其面临着甲板上浪、落水等特殊海上风险。托运人可能以出具保函为对价，要求承运人隐瞒

舱面装载事实并签发清洁提单。上述操作侵害了信赖提单记载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新《海

商法》通过明确排除承运人抗辩权的方式，为对舱面装载不知情的收货人及提单持有人提供

了更好的保护。 

与上述修改的逻辑相同，新《海商法》第 61 条在规范承运人将全部或部分运输委托给

实际承运人时，增设了限制性的但书条款。若承托双方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明确约定，承

运人对指定实际承运人履行的特定区段运输不承担赔偿责任，此种约定应当在提单中载明。

若未载明，承运人同样不得据此对抗托运人以外善意的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 

除上述重要修订外，新《海商法》“承运人责任”一节中的其他规定总体维持稳定。承

运人的责任期间（第 47条）、活动物运输（第 53 条）、承运人可免责原因和不可免责原因

共同造成的货物损失（第 55条）、货物灭失或损坏的单位赔偿责任限制（第 57条）、货物

迟延交付的赔偿责任限制（第 58条）、承运人抗辩理由和赔偿责任限制的适用（第 59条）、

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的丧失（第 60 条）、受雇人/代理人的法律地位（第 62 条）、特别协

议对实际承运人的效力（第 63条）、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的连带责任（第 64条）、赔偿总

额（第 65条）以及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之间的追偿（第 66条）等规定，在本次修订中均未

作实质性修改。 

 

二、 防损应对建议 

新《海商法》在多个方面加重了承运人的法定责任，为有效控制货物运输相关风险，以

下防损建议供会员参考： 

1. 完善承运人自备箱交接检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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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承运人适航义务涉及承运人提供的载货集装箱，会员在放自备箱给托运人阶段，应

严格进行空箱结构完整性、水密性及内部清洁度排查，妥善留存设备交接单及影像检查记录。

同时，船长与大副等责任人应切实保证航行途中的货舱及集装箱巡查频次，并详实记载巡视

与设备维护情况，以充分证明适航义务的履行。 

2. 切实履行装卸港堆场的管货义务 

装卸港码头堆场或仓库常常是承运人管货举证的盲区。如果承运人需在装卸港码头堆场

或仓库履行管货义务，承运人应要求港口经营人等相关方在接收与交付节点出具详实的理货

报告、设备交接单及影像资料，以进一步明确货损发生时间。车厘子、巧克力等高附加值冷

藏集装箱容易在堆场插电或仓储流转环节因未插电或操作不当而发生货损。如果在装卸港码

头发现货损，承运人往往需先向货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因此，会员应及时在收货凭证等材

料上如实批注并固定证据，以便后续向港口经营人等责任方启动追偿程序。 

3. 审慎绕航并规范航海单证的保全 

新《海商法》将不进行不合理绕航的水域范围实质性扩展至“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

会员从事海江、江海直达运输的船舶在制定航次计划时，应严格遵守约定的、习惯的或地理

上的航线。实务操作中，若因救助或企图救助人命及财产等法定事由而发生合理绕航，船长

应在航海日志及海事声明中详实、客观地记载绕航的原因、客观必要性与合理性，并妥善固

定相关证据，及时告知协会。 

4.细化合理期限的认定标准 

鉴于新《海商法》在国内海上货物运输中补充引入了“合理期限内交付”为迟延交付认

定标准，国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面临的履约时间风险敞口扩大。建议会员在达成国内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时摒弃模棱两可的表述，细化“合理期限”的构成与展期条件，如约定将压港、

恶劣天气、航道管制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控因素作为合理期限的顺延事由，以降低违约风险。 

5. 细化风险划分条款与责任险要求 

鉴于新《海商法》将火灾免责严格限缩为“船上火灾”，这意味着一旦装卸港码头堆场

或仓库发生火灾导致货损，承运人面对货方索赔将丧失免责抗辩，可能须先行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如果会员需在装卸港码头堆场或仓库履行管货义务，建议在与港口经营人及相关方的

合同中细化风险划分条款与责任要求，确保岸上火灾的赔偿责任能够顺利向责任方追偿。 

6. 调查交货地交付时的货物市场价格 

当收到收货人关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索赔后，会员应综合评估索赔金额与潜在风险，视

情况请求协会协助委托具有公信力的独立检验人开展调查货损程度及残值处理，并收集并固

定同类货物在交货地交付时的市场价格证据。 

7. 规范提单文义记载与特殊批注 

提单的文义批注不应仅局限于货物表面状况，如果运输合同涉及在舱面上载运货物，或

存在承运人对指定实际承运人履行的特定区段运输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特别约定，承运人应当

在提单中载明相关事实，否则该约定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会员应审慎考虑托运人以保函换

取清洁提单的请求，前述故意隐瞒实际装载或运输状况的操作侵犯了提单持有人及收货人的

利益，可能使会员面临较大的商业风险。 

 

以上仅供会员参考，如需具体建议请联系协会相关人员。 


